章則‧第1頁

實用文寫作：章則

1、 作用和應用範圍

「章則」是「章程」和「規則」的意思，它具有很大的約束力，要求團體成員用來作為工作或行為的依據。我們平日都會接觸到不同的章則，例如學校有校規，圖書館有圖書館規則，一些學校還有招生章程，實驗室使用者守則等。

2、 寫作注意事項

1. 內容：包括制訂者名稱、標題、正文及制訂日期四部分。條文之間不應互相矛盾。內容不宜過於繁瑣，以免執行時欠缺靈活性。

2. 用語：平實、淺白、無須修飾，避免冗長的句子。

3. 形式：多用分章、分節或列點方式表述，有時冠以小標題，使閱讀起來條理比較清晰。

3、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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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示例

1. 公共圖書館規例
公共圖書館

有關圖書館之使用規則
1. 
向借閱圖書館借出圖書館資料，每次期限為十四天。

2. 
在歸還每項圖書館資料時，如無其他人士等待借閱，該項資料可由同一借用人續借十四天。
3. 
借出圖書館資料，如逾期歸還者，成人圖書館資料每項每日須繳罰款港幣一元五角，兒童圖書館資料每項每日須繳罰款港幣五角，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算。
4. 
圖書證不得轉讓與別人，而持證人對所發圖書證之使用須負全責。
5. 
遺失圖書證時，請立即以書面向圖書館報失。補領圖書證須繳費如下：
· 十八歲或十八歲以上者為港幣二十五元；及
· 十八歲以下者為港幣十三元
6. 
若遺失圖書證，不應重新申請，只須補領。持證人除非已用書面報失，否則對憑該證而借出之圖書館資料必須負責。
7. 
凡預約圖書館資料，每項均須繳費港幣二元五角。
8. 持證人之住址如有變更，應立即通知圖書館。
9. 
圖書證在任何香港公共圖書館均可通用。

10. 凡未滿十二歲之兒童，除在圖書館館長同意下或在成人陪同下外，均不可進入或使用成人及參考圖書館。
11. 借用人於離開圖書館前，必須檢視所借圖書館資料是否完整無損。
12. 圖書館資料如有遺失或損破，借用人須償付費用，其數額以圖書館館長認為足以補購該項資料之一冊或全套為準。此外並須照價百分之二十繳納附加費。



(取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頁)

2.
城市電腦售票處售票條款
城市電腦售票處售票條款



(1)
本票房只在指定辦公時間內發售門票。購票人士應將票款逕交櫃檯售票人員。城市電腦售票網從未授權任何人士，在本場地以其他方式發售門票。

(2) 除另有註明外，購票人可以下述方式支付票款：

· 現金（限付港幣）；或
· 信用卡：匯財卡、萬事達卡、美國運通卡及大來信用證。

(3)
一人一票，憑票入場 (兒童亦須購票)。

(4)
除另有公佈外，購票人士每次在票房最多可購買40張門票。

(5)
遇有購票踴躍的節目，城市電腦售票網可規定每名購票人士在門票發售首天最多可購買若干張數的門票。

(6)
購票人士須正確說明節目名稱、舉行日期、時間及演出場地，並在離開票房前自行小心核對門票和點收找續。購票人士須留意領齊已繳一切款項之門票或收據，方可離開票房。

(7)
門票一經售出，恕不退換。

(8)
很多節目均有年齡限制。倘持票人未屆指定歲數，場地管理人員會不准其進場。購票人士應在購票時查明年齡限制，而有關限制亦會在門票上清楚印明。

(9)
根據電影檢查條例的規定，凡未滿18歲的人士均不得入場觀看第三級影片。場地管理人員可要求持票人出示年齡證明文件。

(10)
優惠票 ( 包括但不局限於60歲或以上的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和全日制學生優惠票 ) 持有人必須在入場時出示認可的身份證明文件。

(11)
票房職員可能要求購票人士出示認可的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核。

(12)
倘門票上的資料被刪去或經過塗改，又或門票遭損毀、污損或變得殘缺不全，則持票人可能不獲准入場。

(13)
活動籌辦 / 主辦機構有權增減或更換藝人及 / 或更改已公佈的節目、座位編 排及容納觀眾的數目。

(14)
城市電腦售票網只負責代門票上所註明的活動籌辦 / 主辦者印發 / 出售門票。倘任何活動取消或延期舉行，則由籌辦/主辦者負責安排退回票款而票款只會退回予持票人士。

(15)
活動舉辦場地的管理人員有權不讓遲到者入場，亦有權決定遲到者的入場時間及方式。

(16)
所有門票均按活動舉辦場地的場地規則發售，詳細文本備存或張貼於有關場地辦事處 / 票房，以供查閱。

城市電腦售票網

2000年1月


(取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網頁)



3.
電腦室使用守則

大明中學

電腦室使用守則

1. 
電腦室只供本校學生使用，開放時間為早上七時至下午五時正。

2. 
使用電腦前，必須先於登記處登記班別、姓名、使用機號及日期。

3. 
使用時間以半小時為一節。逾時沒有其他學生輪候，方可繼續使用電腦。

4. 
使用磁碟前必須先進行病毒測試。

5. 
不得攜帶或使用翻版、暴力或色情的光碟。

6. 
不得於網上瀏覽暴力或色情網頁。

7. 
如對使用電腦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當值管理員。

8. 
有違上述守則者，會記錄在案；違反守則三次者，可被取消使用電腦室資格。


5、 常用詞匯

詞語
意義及用法

可(以) /

不可(以)
指出可以 / 不可以享有的權利、義務、資格，如：

· 「圖書證在任何香港公共圖書館均可通用。」

得 /

不得
表示「准許」或「不准許」的意思，但語氣較「可 / 不可」為重。例：

· 「圖書證不得轉讓與別人，而持證人對所發圖書證之使用須負全責。」

應 /

不應
是約束性較強的字眼，表示非如此不可，如：

· 「持證人之住址如有變更，應立即通知圖書館。」

· 「若遺失圖書證，不應重新申請，只須補領。」

(必)須 /

不須
指出團體對有關人士在行為上的規定及要求，語氣比「應 / 應該」更重。例如：

· 「使用電腦前，必須先於登記處登記班別、姓名、使用機號及日期。」

· 「使用磁碟前必須先進行病毒測試。」

凡……均
「凡」放在名詞前，表示某個範圍內的一切人士；

「均」通常放在動詞前，表示「全部都」的意思，例：

· 「凡未滿18歲的人士均不得入場觀看第三級影片。」

· 「凡預約圖書館資料，每項均須繳費港幣二元五角。」

……除外 /

除……外
表示某些事物不計算在內，例：

· 「除另有公佈外，購票人士每次在票房最多可購買40張門票。」

· 「凡未滿十二歲之兒童，除在圖書館館長同意下或在成人陪同下外，均不可進入或使用成人及參考圖書館。」

若 / 如 / 倘 

……，則
前一分句為某情況或行為作出假設或提出條件，後一半句表明將會發生的情況或後果，例：

· 「倘門票上的資料被刪去或經過塗改，又或門票遭損毀、污損或變得殘缺不全，則持票人可能不獲准入場。」

若 / 如……，

可……
前一分句為某情況或行為作出假設或提出條件，後一半句表明可採取的行動，例：

· 「如對使用電腦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當值管理員。」

……，方可
「方可」即「才可」的意思，前面的分句為作出下述行為的必要條件。例：

· 「購票人士須留意領齊已繳一切款項之門票或收據，方可離開票房。」

· 「逾時沒有其他學生輪候，方可繼續使用電腦。」

……者
指「的人」，例：

· 「補領圖書證須繳費如下：十八歲或十八歲以上者為港幣二十五元。」

· 「有違上述守則者，會記錄在案；違反守則三次者，可被取消使用電腦室資格。」

制訂者名稱








正文


(用分章、分節或點列形式表示)


內容要點：


列明申請者或使用者的資格；


列明開放時間或使用次數；


列明使用者的權利與義務(守則)；


列明嚴禁干犯的事項及罰則等。





制定日期


(可以視乎情況而省略)





標題(規則/章則/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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